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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公益收获快乐
文/孙维国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有这样一对夫妇，他们
没有固定收入，生活俭朴，却开着一家公益理发
店，3年来义务理发1万多人次。有人说他们是傻
子，但是更多的人提起他们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6月14日《北方新报》）

这对夫妇名字叫常国军、沈秀莲，他们并不富

有，但很有爱心。义务理发1万多人次，这是一个饱

含爱心、带有温度的数字，在这个数字背后，是1万

多人次得到他们夫妇的帮助。一对老夫妇坚持做

公益所产生的扩散效应，我们真真切切看得见，

“公益的力量”不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落到实处

的“义务”。

做公益并非简单的施与，更多是在扶助他人

的同时也获得自己内心的充盈。这一点在这对夫

妇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坚持做公益，奉献他

人，快乐自己。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是任何其

他物质方式无法给予的，这种快乐也是一种“公益

力量”。

也就是说，公益力量是内外相融的，而非单向

的，不仅为社会创造价值，也使自己收获快乐和幸

福。公益并无门槛，人人从力所能及做起，就能形

成“公益共同体”。每个人奉献的爱有限，但人人行

动起来就能汇聚成爱心洪流，使“公益力量”温暖

更多人，并使自己收获快乐和幸福。

节约成本
不能打消防设施的主意

文/程绍德

连日来，本报先后刊发消息《鄂尔多斯市东城
国际300多户居民入住7年没房本》《东城国际消防
设施不完善》《东城国际5栋楼居民入住多年仍用
临时电》，对鄂尔多斯东胜区东城国际小区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报道，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6月
12日，记者从东胜区消防大队了解到，该大队已经
就东城国际小区消防设施不完善一事向小区开发
商下达整改通知书。（6月14日《北方新报》）

作为防灾系统的一部分和抵御火灾侵害的有

效手段，消防设施关系到市民的安全感、幸福感乃

至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公共安全、社会稳

定等。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涉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一些

社会单位应有的重视。就拿鄂尔多斯市东城国际

小区来说吧，虽然300多户居民已经入住7年，但是

消防设施至今仍未完善。

早在2015年，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人员密集场

所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中就明确要求，要确保消

防设施完好有效。因此，对于消防设施不完善的问

题，物业公司并非不知情，而开发商更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更进一步说，是为了节约建设成本而有意

打消防设施的主意。

俗话说，水火无情。无数的事实证明：火灾是

威胁公共安全，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灾害之

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极大。

在住户密集的小区，消防设施就是确保业主生命

和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开发商拿业主生命和

财产安全当儿戏，有关部门决不能手软，必须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且给予相应的

处罚。而居民首先要做好自我保护，平时也应多关

心一下小区的消防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向消防部

门投诉反映。

过去惩处老赖最常见

的做法就是曝光上黑榜，其

结果收效甚微。眼前，赤峰

市元宝山区法院“欠一罚

十”的做法，可以说真正打

疼了老赖，也产生了应有的

法律震慑效应。

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

经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但在老赖们看来，赖着不还

钱才是上策。于是，玩“躲猫

猫”，能赖则赖，能拖就拖，

变着法子赖账。事实上，那

些厚脸皮的老赖对法院判

决都不尊重，指望一曝收效

并不现实。

老赖猖獗，凸显了法律

的软弱，如不采取强制执行

措施，此类诚信缺失行为势

必愈演愈烈。实际上，一些

老赖并非没钱，而是不想

还、不愿还，这不仅让胜诉

者有苦难言，也让“执行难”

成为司法“肠梗阻”。对于这

种公然挑战司法权威的老

赖，必须依法痛击。否则，只

会使老赖越来越多，最终搞

乱市场经济。

赤峰市元宝山区法院

“欠一罚十”执法实践再次

证明，惩治老赖需要让法

律硬起来，让老赖真正有

痛感。过程中，还需多部门

联合行动，在工商、税务、

银行等部门之间形成联手

协作机制，让老赖在招标

投标、行政审批、行政许

可、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

方面受到信用惩戒，寸步

难行。进而，封死老赖靠赖

得利的途径。

评 论 投 稿 信 箱 ：

bfxbbtxw@163.com，请注明

“本土声音投稿”。

13年前，赤峰市元宝山区的一对兄弟因欠内蒙古农村信用社2万多元贷款不还，被告上法庭。
最终元宝山区法院判处二被告在限期内偿还本息。此案因被执行人常年在外务工，人难见、财难
寻，13年来始终未被执结。6月8日，赤峰市元宝山区法院传来消息称，这起历时13年的执行积案成功
执结。当年的2万多元贷款加上利息和罚息，已达到了近20万元。（6月14日《北方新报》）

如果评选“最牛”老赖，

这兄弟二人与之无缘，毕竟

2万多元实在不算天文数

字，与那些欠款以千万上亿

为计算单位的老赖相比，根

本不在一个级别；但如果评

选“最惨”老赖，他们应该榜

上有名。当年的2万多元贷

款加上利息和罚息，已达到

了近20万元，翻了10倍。为

了赖掉2万多元，东躲西藏

十几年，最终落得这个结

果，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他

们亏不亏？当然亏。但这个

亏不是信用社强加给他们

的，是他们吃了不守信的

亏，自找的。如果当初信守

合同，及时归还，只是按照

正常利率还款。可一旦失

信，便会触发惩罚性条款，

经长年累月的叠加，生生地

让他们的债务从2万多元变

成近20万元。

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

义，但现实中，一些人信奉

“欠债不还天经地义”，没有

契约精神，更没有法律意识。

这个案例其实是敲给老赖们

的一记警钟。躲过初一，躲不

过十五，欠债不还最后受害

的是自己。做人还是要诚信

为好，方可在社会立足。

做人诚信为好
文/山 歌

让老赖有痛感
文/梅 新

◎◎网友发言◎◎观点1+1

◎◎不吐不快

6月12日15时许，一名
50多岁男子在包头市青山
区花圪台水库游泳，由于体
力不支溺水身亡。（6月14日
《北方新报》）

一年又一年，野泳溺

亡的悲剧，似乎成了“保留

节目”。于公众来说，一个

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亲

水”安全何时才不会成为

生命之殇？

尽管“野泳有风险，下

水需谨慎”的警钟敲了无

数遍，但还是接连遭遇“年

年讲危害，年年没有用”的

尴尬。毕竟，喜爱玩水是人

的天性，一些人之所以不

顾安危地去野泳，为的就

是寻求纳凉避暑的一时痛

快。在这中间，不乏有些人

练就了娴熟的泳技，借此

“任性”地“秀”上一把、展

示一番来追求所谓的“乐

趣”。于此而言，对野泳的

管理，就不能再停留在竖

几块“不准下水”的警示

牌、讲几句“水火无情”的

提示上，除了要加强对危

险水域的社会监管、巡视

联防外，还应通过构建立

体网络来系牢“安全带”。

要让野泳不再有“野

性”，归根结底在于构建完

善的“亲水体系”，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这也是深化

全民健身运动的题中应有

之义。一方面，可结合小区

配套设施，完善体育场馆

建设，通过政府主导、社会

主力、市场主体的模式，加

快建设一批收费低廉的游

泳场所，尤其是要鼓励和

引导开发商多建小区游泳

馆。即使没条件兴建游泳

场所，也可以找一块合适

的安全水域开辟天然泳

池。只要把安全风险教育、

应急管理措施贯穿始终，

防微杜渐，警示在前，即便

野泳也不会成为危害生命

的“高危项目”。

一个又一个血的教

训，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

命，能否换来“亲水体系”

的全面推进？这个问题看

似复杂、实则简单，关键在

于社会各方是否履行和落

实了公共安全责任，我们

需要的是把未雨绸缪的功

课做足做好。

“亲水”要以安全为先
文/徐剑锋 画/沈海涛


